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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路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厦门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厦门路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4 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证

监立案字 0282025016 号）。因涉嫌定期报告财务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

定对公司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4 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信息

披露平台（www.bse.cn）披露的《厦门路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到中国

证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5）。 

2026年 1月 1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下发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2026]1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具体内容如下： 

当事人：厦门路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信息或公司)，住所：厦

门市软件园三期诚毅大街 370 号 18 楼。 

于征，男，1967 年 8 月出生，时任路桥信息董事长，住址：福建省厦门市

集美区。 

魏聪，男，1979 年 11 月出生，时任路桥信息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住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黄育苹，女，1976 年 7 月出生，时任路桥信息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住

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陈嘉鸿，男，1988 年 12 月出生，时任路桥信息营销中心副总经理、智慧停

车事业部副总经理，住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郭伟，男，1982 年 9 月出生，时任路桥信息副总经理，住址：福建省厦门

市思明区。 

林海，男，1989 年 6 月出生，时任路桥信息财务部经理，住址：福建省厦

门市海沧区。 

王军学，男，1981 年 11 月出生，时任路桥信息营销中心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住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 

邹榕，女，1981 年 6 月出生，时任路桥信息职工监事，住址：福建省厦门

市思明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

路桥信息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

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

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路桥信息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路桥信息通过签订虚假合同、虚构销售业务、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2023

年、2024 年分别虚增营业收入 15,835,974.32 元、25,764,001.49 元，分别占公

司披露当期营业收入的 6.66%、10.71%；虚增利润 15,307,059.32 元、

22,459,275.84 元，分别占公司披露当期利润总额的 73.57%、103.50%，导致公

司 2023 年、2024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2025 年 9 月 29 日，路桥信息发布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对涉及上述影响的相关定期财务报表数据进行了更

正。 

上述违法事实，有路桥信息相关业务合同、相关公告、相关人员询问笔录、

情况说明、银行账户资料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路桥信息的上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

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对路桥信息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于征时任路桥信息董事长，全面主持公司

工作，2024 年 3 月至 2025 年 8 月分管营销中心，组织实施部分虚构业务，知悉

放任公司财务造假行为发生，在路桥信息 2023 年、2024 年年度报告上签字，保

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系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魏聪时任路桥信息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日常经



营管理，组织实施部分虚构业务，知悉放任公司财务造假行为发生，在路桥信息

2023 年、2024 年年度报告上签字，保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违反《证券法》

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黄育苹时任路桥信息总会计

师（财务负责人），协助分管智慧停车事业部，知悉公司部分业务虚构仍同意确

认相关收入，未能确保财务会计真实、准确反映业务实质，在路桥信息 2023 年、

2024 年年度报告上签字，保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违反《证券法》第八十

二条第三款的规定，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陈嘉鸿时任路桥信息营销中心副总

经理、智慧停车事业部副总经理，组织实施部分虚构业务，与公司信息披露违法

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郭伟时任路桥信息副总经理，分

管智慧轨道事业部，应当知 悉智慧轨道业务提前确认收入情况，未勤勉尽责，

在路桥信息 2023 年、2024 年年度报告上签字，保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违

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林海时任路桥信

息财务部经理，知悉公司部分业务虚构仍确认相关收入并调整成本，与公司信息

披露违法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  系，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王军学时任路桥信息

营销中心总经理助理，实施部分虚构业务并存在伪造业务合同和验收单的情况，

与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邹榕时任路

桥信息职工监事，知悉公司财务相关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未勤勉尽责，在路桥信

息 2023 年、2024 年年度报告上 签字，保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违反《证

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厦门路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 600 万元罚款； 

二、对于征、魏聪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50 万元罚款； 

三、对黄育苹给予警告，并处以 250 万元罚款； 

四、对陈嘉鸿给予警告，并处以 175 万元罚款； 

五、对郭伟、林海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25 万元罚款； 

六、对王军学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 万元罚款； 

七、对邹榕给予警告，并处以 75 万元罚款。 

鉴于当事人于征、魏聪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



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条、第七

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于征、魏聪采取 3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自我局

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

业务或者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

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

具体缴款方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

复印件送厦门证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

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 

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

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

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一）根据《决定书》认定的情况，公司上述违规事项未触及《北京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5.1 条规定的涉及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 

（二）公司就本次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事项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

司将认真吸取经验教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财务核算，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

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和业务均正常开展，上述事项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1 号） 

 

厦门路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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